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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鲁西化工”）拟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95,936,747.50 元（含本数）。公司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295,936,747.50 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公司实际偿还相应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

债的进度不一致，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偿还，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 

（一）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公司主营化工产品价格接近历年周期底部，在国家高度重视产业良性

发展和我国疫情得到逐步控制的背景下，我国化工产品整体价格已经开始有所反

弹，为牢牢把握本次产品价格反弹所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作为国内综合性化工领

先企业之一，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也会保持较快的增长，为了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尤其是在与行业排名相对靠前的同行业公司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通

过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有效地缓解公司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资金压

力、有效缓解当前日常运营所需资金，为公司完善产业布局提供资金支持是十分

必要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运

营的日常资金周转需要，有利于公司继续扩大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保持和巩固

公司市场领先地位。 

（二）偿还有息负债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基于公司主要发展的具体业务领域为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从该行业中筛选出的可比上市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

计的资产负债率等偿债能力指标对比如下： 



  

 

公司简称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华鲁恒升 20.86 1.46 1.28 

扬农化工 49.26 1.30 1.05 

安道麦 A 52.91 1.95 1.24 

华邦健康 52.34 0.96 0.79 

新奥股份 58.12 0.59 0.56 

新洋丰 31.29 2.30 1.75 

可比公司均值      44.13         1.43         1.11  

行业均值[注] 36.56 2.89 2.42 

鲁西化工 62.70 0.21 0.14 

注：行业平均值取自证监会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全部 A 股上市公司数

据。 

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降低鲁西化工资产负债率，提高偿

债能力，降低利息支出，鲁西化工资产的流动性、资本实力将进一步提高，从而

提升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此外，较高的有息负债水平导致鲁西化工利息支出长期

处于较高水平，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效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减少有息负债

规模，降低利息支出，提升财务稳健性水平及盈利水平。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一）公司具有明晰的战略规划 

公司具有明晰的战略规划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公司将继续

充分发挥园区“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智能化”优势，坚持安全发展、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化工产业和化工工程产业主业发展，

重点发展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工产业，不断发展高精深、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低能耗产品，公司战略规划清晰，可确保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

既能进一步增强鲁西化工的资本实力、优化资产结构，提升鲁西化工的抗风险能

力和持续融资能力，又能为鲁西化工未来的业务发展提供可靠的流动资金保障，

为鲁西化工未来的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二）公司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通过自身的发展在化工新材料细分领域建立了一



  

 

定的竞争优势，公司已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之一，并且已具备有效使

用本次募集资金的行业和管理经验、技术团队、生产线、人力和客户资源等各项

产业基础。 

（三）公司具有中化集团的战略资源支持 

作为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业务拓展的重要平台，公司将在产业

链协同发展、核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方面获得中化集团的战略支持，以确保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实现预期的效果。 

（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有利于缓解现金流压力，降低财务风险，提升

盈利水平，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五）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体系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检查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以保证

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募

集资金到位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市场

竞争能力，逐步实现公司未来战略目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人员、资产、



  

 

财务以及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保持与公司关联方之

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本次发行对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将会得到优化，资金实力能够有所提升，

营运资金可以得到有效补充，同时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

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

规，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可以优化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补充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增强盈利能力，具备必要

性、可行性。 

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整体竞争力，

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和

保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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